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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一名網影片絡製作人，很多時候做影片創作時候為求創意，少不免須引用別人的作品，而個程當
中兩方都能得益；然而，是次版權條例修訂條例有關二次創作 (即戲仿) 的內容，若果跟從政府的第一
及第二方案，將成為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，而版權商會所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：只容許
政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。此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（戲仿、模仿、諷刺、滑稽）更小，而且有
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，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。奸商拋出此方案，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
已經肢離破碎，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？即使他們「皇恩浩蕩」的姿態般「恩賜」蟻民政治諷刺權
利，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、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？我認同「UGC方案」，
「UGC方案」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「三步檢測」。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
供豁免，符合第一步「僅限於『特別個案』」之規定。「UGC方案」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
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，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，這符合第二步 「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」及第三步
「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」之規定。而香港作亞洲國際都會及為世貿成員之一，理
應跟隨世界的主流。因此，作為市民、網民及網絡創作人，我強烈促請政府接納「UGC方案」，保障
市民的言論自由!


